F AR D BRI K

113# & % % F % 69250

SO A ABMRECRERRET
i + AR

PRI G R SRETRASH (1132 R T F]
%%%)’ﬁﬁﬁi%ﬁﬁﬁﬁﬂ#ﬁﬁiaéﬁiimg,g
P A PR FHREL g TRPRBT CBRLELZL0E
A TR AR BT BT

B <
AR PPEA G T Adoinimep 4ok & aTE R
HAdrEE R e

¥ 7

SR E YR R13E32 20 F = 9pEG8 A iE 0 BB B M ELAE(

00-00005p * | 23 » LT im0 452 A B2 d d

i%éﬁ&’ﬁﬁﬁ&rﬁ%§¢@ AR LR N B

R B ARLIRGE CEYE RAE R

%@@% Bd ERA AT A I E L

XY REEFEAF ) T RALA DT

MERERR B B 2 M 0 A R PER AR i B

HIFH BIREP S RFELHFEFREZ 0 T &7

B AR AL Z S AT BB S

REFDE > TARLAARLAILFLRFR TP R

$ 0§ 2= Fo %D WELA000-00005LF @ € A48 2 L e R
¥

Bl e AR AARETERI R L 0 F 2 FARR
WAE O ADFAFAER REZFAIGEBELF LS

sl AES S L B ‘%ﬁi&ﬁﬂ%if%°
S EEZZFHY ARSI ERAE AN RARE LTS
CTREFRET O AAN
d

i



=

%\‘

~ AR R EE G
\iﬁﬁﬁ%ﬁﬁﬁfﬁi%?%’%?N~£$ﬁﬂ‘&@
SL3EV I FHHALE  AFERRAEY - $2 %

ﬁ’ﬁﬁﬁﬁ$2$%ﬁﬁﬁ-ﬂﬁwi%i?, Be 2 PRt

A E e 5 2T30E 2 l%liaz.%ti.’%'
F% B[R R o & L AP o

CEBAFIRREZFERD L A L F1090E F 13E 2 H] >
FFRE 5213223 P2 > ANEHNAFHRAEZFE

% 18 1

l«:

q\\

e

j‘}xmpp\.k\," fi_ig

| 2B 1 Yoo > ok 222
ﬁfb]fglfﬁ.?ﬁ%i/z 7_)3‘;6%
6= 4
At

~ R TR
CREPRFF TR ERE LT LT
HF@F%i?’;%ﬁ4ﬁ¢§¢§
~\% I 2= I N I+ = (, :%;%é;}% /"s
ﬁ}ilﬁ—i £108635.% [T %] %57 3 %37?7 ‘ %’%43 P
I %457 ~ A ¥ §?29P i ?5341_EF>  PREEA TR RS

4 \
AT MR %5 [ (



B.i‘b’“r’** 2 Bk Z fg,ﬂ. AZ. A RERT AR - L

dBERA LT
%ﬁiiﬁ:ﬁﬁﬁﬁﬁ’iﬁA%p
(T2 Blp » TAEPFHEPCR 2% 2%
BT o HiFie s %,@mfﬂ%a,@$
7B A FRLEE D Jﬁm%91$’lﬁ%1#‘

e
2

%

Eﬁ4i w%ﬁﬁﬁéﬁ% 70 ik R
P& AR  ARELE (LB E516F) 2
20 A TR %sn~g7ﬁi”%—f%&%£t
PREER IR R FE 0 T ARALRS

Frf}’gf’;n”"*? ﬁ%”i’iﬁpﬁ?’ﬁ%,L;Z@;%g%’k?-i%
oo

T:t

%%&ﬂ&i%ﬁaﬁﬁioﬁﬁ’iﬁﬁﬁﬁﬁﬂﬁéi
WA TR A A FATREIAEIEL G iR G T AR
2 @A B LA GEIRE G ARy FIRM o
St it AR TREP T AL B TR
%J-IIIJ o

/ﬂ}
5
W
E;
\‘_;rz

Pk 2 AR E AT L o R $284iE T B2 iEX BT B oo

il
FMNER AT E %ﬁ@_ﬁm%4%%w%§%%mw%
RELTR > RELFAZFHF R HPIFLIAR - 2
%4ﬂﬁi@’ﬁfpﬁp%$°®££%4éﬁﬁﬁf
T2 ARER A RFHLEL I ELL 0 B

AR

&

G LY

e e

& A
ﬂ%Wﬁ%%

o"fﬁv%4-ﬁ FEEF RIFLARR P

tiy

TR TARE ) RAnE SR B
=

g3 2 R A RG24 AR S AR

(uz
[nayd
T
X
|
A4
=

b
i
mj



[

&\F@&QE;Eiﬁﬁﬁ'i,%%~%%\ﬁ44~
%iii&ﬁm%/ T ¥ kTR (LAm¥ 54l
3

) B R Bl ¥ w2 el BT A2
375 R
Pl e ek E i $2735 2 1198 ~ % 2994% 5 198 %
) MJ/.L,Q rle oo
ARERBT MR FRACST BT BT AR TG
¢ £ 2 v 18 p

P AFEPERARE o

Jod PRA DA AT AL tE20p poe AR PR E ko
R ATE E MITd o bR d ok K AR ) IR —'5 » BT IF
HREEBRS0p PAERED TR AROGEFREEFE AL
Brpa A ) T p i P aiEr ) o

v = EN 3] 114 = 2 2 19 2

{
FBL GE A A E TG WA FRR S AT
EIREGFH R ENTFHAI R AZ LG A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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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6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祺盛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6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祺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祺盛於民國113年3月20日上午9時5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2段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嘉豐一街口，欲右轉進入嘉豐一街時，其本應注意行車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且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況觀之，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詎林祺盛疏未注意及此，未顯示上開燈光或手勢、禮讓直行車，亦未充分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即貿然向右轉彎，適李三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同方向行駛在林祺盛所駕駛車輛之右後方，李三寶見狀閃避不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致李三寶人車倒地並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肘挫傷、左膝及足踝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李三寶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被告林祺盛所犯過失傷害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援引被告林祺盛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開說明，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祺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863號卷【下稱偵卷】第5頁至第7頁、第43頁至第45頁、本院卷第29頁至第4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三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偵卷第8頁至第10頁、第43頁至第45頁）大致相符，且有警員黃智祥出具之職務報告、六家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六家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CMU-HCH）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含草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六家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現場暨車損照片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4頁及背面、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第26頁至第31頁背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
　㈡按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前揭時間駕駛前揭車輛經過前揭路口，欲右轉進入嘉豐一街時，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而依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記載車禍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見偵卷第16頁）等客觀情狀觀之，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其疏未注意及此，未顯示上開燈光或手勢、禮讓直行車，且未充分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即貿然向右轉彎，致與同向行駛至該處之告訴人李三寶所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是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自屬未盡其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據此，本件車禍既係因被告之過失所致，而告訴人亦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顯然被告之過失與告訴人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林祺盛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前揭車輛未依前揭規定行駛，致與告訴人李三寶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告訴人因而受傷，其行為確有不當。惟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願意與告訴人和解之意，然因雙方就賠償金額之意見有所差距，致未能達成調解，堪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可。爰綜酌被告本案犯行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損害與告訴人傷勢狀況、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後態度等；另兼衡被告自述其職業、未婚、無子女、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暨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郁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怡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前段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6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祺盛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086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等之意見後，

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祺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祺盛於民國113年3月20日上午9時5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2段由西往

    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嘉豐一街口，欲右轉進入嘉豐一

    街時，其本應注意行車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

    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

    ，且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

    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路面乾燥無

    缺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況觀之，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

    ；詎林祺盛疏未注意及此，未顯示上開燈光或手勢、禮讓直

    行車，亦未充分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即貿然向右轉彎，適

    李三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同方

    向行駛在林祺盛所駕駛車輛之右後方，李三寶見狀閃避不及

    ，兩車因而發生碰撞，致李三寶人車倒地並受有右手擦挫傷

    、左手肘挫傷、左膝及足踝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李三寶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被告林祺盛所犯過失傷害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

    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

    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

    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

    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援引被告林祺盛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

    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開說明，應認具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祺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

    序、簡式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字第10863號卷【下稱偵卷】第5頁至第7頁、第43頁

    至第45頁、本院卷第29頁至第4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

    三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偵卷第8頁至第10頁、第43

    頁至第45頁）大致相符，且有警員黃智祥出具之職務報告、

    六家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

    北分局六家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國醫藥大學

    新竹附設醫院（CMU-HCH）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含草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新竹縣政府

    警察局竹北分局六家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現場暨

    車損照片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4頁及背面、第11頁至第17

    頁、第19頁、第26頁至第31頁背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

    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

　㈡按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

    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右轉彎

    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

    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轉彎

    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

    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被告於前揭時間駕駛前揭車輛經過前揭路口，欲右轉進入

    嘉豐一街時，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而依上開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所記載車禍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見偵卷第16頁）等客觀情狀觀之，

    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其疏未注意及此，未顯示上開

    燈光或手勢、禮讓直行車，且未充分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

    即貿然向右轉彎，致與同向行駛至該處之告訴人李三寶所騎

    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是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自屬未

    盡其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據此，本件車禍既係因被告之過失

    所致，而告訴人亦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顯然被告之

    過失與告訴人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

    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林祺盛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前揭車輛未依前揭

    規定行駛，致與告訴人李三寶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告

    訴人因而受傷，其行為確有不當。惟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

    ，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願意與告訴人和解之意，然因雙

    方就賠償金額之意見有所差距，致未能達成調解，堪認被告

    犯後態度尚可。爰綜酌被告本案犯行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

    所生損害與告訴人傷勢狀況、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

    犯後態度等；另兼衡被告自述其職業、未婚、無子女、普通

    之家庭經濟狀況暨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41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郁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怡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前段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69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祺盛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6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祺盛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祺盛於民國113年3月20日上午9時5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2段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嘉豐一街口，欲右轉進入嘉豐一街時，其本應注意行車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且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況觀之，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詎林祺盛疏未注意及此，未顯示上開燈光或手勢、禮讓直行車，亦未充分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即貿然向右轉彎，適李三寶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同方向行駛在林祺盛所駕駛車輛之右後方，李三寶見狀閃避不及，兩車因而發生碰撞，致李三寶人車倒地並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肘挫傷、左膝及足踝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李三寶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被告林祺盛所犯過失傷害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援引被告林祺盛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開說明，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祺盛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簡式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863號卷【下稱偵卷】第5頁至第7頁、第43頁至第45頁、本院卷第29頁至第4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三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見偵卷第8頁至第10頁、第43頁至第45頁）大致相符，且有警員黃智祥出具之職務報告、六家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六家派出所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CMU-HCH）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含草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六家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現場暨車損照片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4頁及背面、第11頁至第17頁、第19頁、第26頁至第31頁背面），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

　㈡按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一、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上，手掌向右微曲之手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第94條第3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前揭時間駕駛前揭車輛經過前揭路口，欲右轉進入嘉豐一街時，應注意遵守上開規定，而依上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所記載車禍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見偵卷第16頁）等客觀情狀觀之，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其疏未注意及此，未顯示上開燈光或手勢、禮讓直行車，且未充分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即貿然向右轉彎，致與同向行駛至該處之告訴人李三寶所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是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自屬未盡其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據此，本件車禍既係因被告之過失所致，而告訴人亦確因本件車禍受有前揭傷害，顯然被告之過失與告訴人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林祺盛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前揭車輛未依前揭規定行駛，致與告訴人李三寶騎乘之前揭機車發生碰撞，告訴人因而受傷，其行為確有不當。惟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願意與告訴人和解之意，然因雙方就賠償金額之意見有所差距，致未能達成調解，堪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可。爰綜酌被告本案犯行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損害與告訴人傷勢狀況、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後態度等；另兼衡被告自述其職業、未婚、無子女、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暨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亭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郁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怡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84條前段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